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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時間：
	比賽 – 1:00pm – 5:30pm

	
	燒烤 – 5:30pm – 9:30pm

	地點：
	比賽 – 籃球場

	
	燒烤 – 雨天操場

	費用：
	每隊$300(主要為燒烤費)

	
	只參與燒烤者每位$40

	截止日期：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查詢：
	請致電9312 5634或電郵chi_fung_william@hotmail.com

找張梓烽老師

	參加辦法：
	請到以下網頁下載表格
1.
卍慈中學校友會網頁(http://www.hkrssosa.org)
2.
卍慈中學(www.hkrsstpss.edu.hk)
填妥報名表，並將報名表電郵至 changcfw@yahoo.com.hk或chi_fung_william@hotmail.com或
傳真至26678029 給張梓烽老師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2009-2010年度
舊生會盃足球賽
報名表
	隊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電郵：
	


球員名單：
	球員
編號
	姓名
	入讀
	離校
	電話
	參加BBQ「(」
	收費

	
	
	年份
	班別
	年份
	班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參加BBQ球員人數：
	
	$ 300

	
	
	
	
	只參與BBQ的人數：
(每位$40)　
	
	$

	
	
	
	
	出席BBQ的總人數：
	
	$


請填妥該報名表，於24/2/2010前將表格傳真至2667 8029或電郵至changcfw@yahoo.com.hk或chi_fung_william@hotmail.com給張梓烽老師。
截止日期：24/2/2010(星期三)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2009-2010年度
舊生會盃足球賽
比賽章則
	1.
	賽事命名：
	本賽事命名為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舊生會盃足球賽

	2.
	賽事宗旨：
	為慶祝大埔卍慈中學開辦二十週年，張sir及舊生會都希望以足球比賽讓舊生們聯誼一番

	3.
	賽事管理：
	本賽事由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舊生會全權管理在認為有需要時，本會有權隨時修改或增訂本賽事的章則。

	4.
	比賽日期：
	本賽事於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5.
	參賽隊伍：
	比賽隊伍下限為4隊，上限為9隊。
隊伍少於4隊，比賽將會取消。
賽會有權選擇或拒絕任何參賽申請。

	6.
	參賽辦法：
	參賽隊伍必須於24/2/2010(星期三)前填妥報名表，並將報名表電郵至 changcfw@yahoo.com.hk或chi_fung_william@hotmail.com或
傳真至26678029 給張梓烽老師。

	7.
	費用：
	每隊$ 300.00。

	7.
	賽制：
	本賽事將分為盃賽及盾賽。
若不多於5隊，將作首循環賽制進行比賽，以計分制排名次。首兩名將作進行一場盃賽決賽，而其餘隊伍將以梯級賽形式爭盾。
若參賽隊伍多於5隊，則以分小組循環賽制進行。每組首名將進入盃賽決賽，其餘隊伍將進入盾賽。

	8.
	循環制
計分法：
	每場勝方得3分，負方得0分，賽和則各得1分。如有棄權者，則扣3分，其結果則判負0 : 3，積分相同時，將按以下次序決出名次先後：
(a) 曾棄權者，名次為後；
(b) 對賽成績，勝者名次為先(包括六公尺球)；
(c) 同分隊伍之間對賽的得失球差，較高者名次為先；
(d) 同分隊伍之間對賽的得球數目，較高者名次為先；
(e) 所有參賽球隊的得失球差，較高者名次為先；
(f) 所有參賽球隊的得球數目，較高者名次為先；
(g) 重賽，直至得出勝負為出。

	9.
	比賽場地：
	賽事將於本校籃球場或手球場進行。

	10.
	比賽用球：
	賽事採用四號足球進行比賽，將由大會供應。

	11.
	球衣顏色：
	對賽隊伍不能穿著相同或近似顏色之球衣比賽，如遇到球衣顏色相同或近似時，在賽程表上之次名隊伍(即客隊)需要更換或以第二色球衣出賽。如沒有球衣者，隊伍可穿著大會供應之比賽背心作賽。


	12.
	球員資格：
	球員必須為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的中三、中五或中七的畢業生。

	13.
	球員註冊：
	參賽球員必須於每場比賽開始前15分鐘到報名處填寫出場名單及核對身份。未經註冊的球員不得參賽。

	14.
	裁判員及記錄員:
	所有裁判員均由參賽各隊派一代表擔任。記錄員均由學生擔任。

	15.
	比賽規則及紀律:
	除在此章則有特別提及外，所有比賽規則，俱依據2009 – 2010年度班際足球賽高級組的比賽規則進行。

	16.
	比賽取消
	若比賽當日9:00 am時，遇到以下情況，全日比賽將自動延期：
(a) 香港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
(b) 香港天文台發出任何暴雨警報信號(包括黃色、紅色和黑色)；
(c) 教育統籌局宣佈學校停課。
若遇到其他情況，球隊必須到場，等待賽會的決定，否則作棄權論；賽會有權因場地及安全問題取消比賽或更改比賽場地。若比賽延期，賽會將作另行通知。

	17.
	賽事腰斬：
	賽事不能舉行或腰斬 – 如遇有任何比賽未能舉行、或已開賽而未完成賽事，原因是由任何一方球隊所造成或球賽進行中因事故而突然終止比賽未能完成或中途拉隊離場，則賽會可以作出以下判決：得值一方，可獲3 : 0得勝。賽事腰斬如由球隊引起，除判輸外，賽會有權即時停止該隊參加其餘下賽事。

	18.
	上訴：
	本賽事不設上訴。

	19.
	獎項：
	盃賽：冠軍──獎盃一個及獎牌10枚
　　　亞軍──獎牌10枚
盾賽：優勝──盾一個及獎牌10枚

	20.
	附則：
	賽會保留隨時修改本章則之權利，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如本章則條文有未盡善之處，賽會可權宜處理。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體育學會主辦
傳統班際足球比賽附例(更新至2009-2010)
	1.
	比賽場地：
	一般籃球場/手球場(請見場地分佈圖)，球門為手球龍門。

	2.
	比賽用球：
	採用國際足協認可之四號足球進行，賽事使用一球制。

	3.
	比賽人數：
	(a) 每場比賽開始前，每隊可以列出最多4位正選球員(其中一位為守門員)

(b) 於球賽開始前，若有一方球員人數不足4人，該球隊將被當作棄權論；
(c) 若於比賽時的任何時間，有一方球員人數不足3人(包括守門員)，該球隊將被取消繼續比賽資格。

	4.
	換人：
	每場比賽中，每隊可隨意替換球員，而更換球員須在換人區內進行。
· 球隊可於比賽中任何時間作換人，唯必須先讓比賽中的球員離場後，後備球員才能進場，不需通知球證。
· 所有換人均必須於指定換人區域(近中界線)進行，違例者將被黃牌警告；
· 已被換出的球員可於同一場比賽中再次換入比賽，次數不限。

	5.
	球員裝備：
	球員只可穿著：
(a) 所屬隊伍球衣或比賽背心及短褲；
(b) 襪必須長過腳踝約五吋；
(c) 平底運動鞋，不可穿有膠粒底的球鞋參賽；
(d) 球員可自行選擇配戴護脛，若球員配戴護脛，護脛必須被襪完全覆蓋；
(e) 守門員可穿長運動褲及配戴手套；
(f) 球員不可配戴眼鏡及其他飾物參賽。

	6.
	比賽時間：
	(a)
上、下半場各10分鐘，中場休息時間2分鐘。
(b)
本賽事以不停錶賽制進行。
(c)
本賽事不設暫停時間。
(d)
所有計時則以記錄台為準。比賽時間完結時，記錄台會待球離開比賽範圍後
才鳴笛終止比賽。(不包括入球、罰球及點球)。
(e)
如在法定時間賽和，則即互射六公尺球，每隊先射3名球員，再和則採取黃
金入球形式進行。

	7.
	開球：
	(a) 擲毫勝方選擇上半場進攻方向，負方則於上半場先開球。
(b) 凡上、下半場開始及入球後，均於中場線中央開球。
(c) 開球前，所有球員不可進入對方場區。
(d) 開球時不能直接射門，但可向己方半場踢出。

	8.
	犯規：
	犯規及不檢行為的判罰如下：
直接自由球：
假如裁判員認為一名球員因不小心，魯莽或使用暴力而觸犯下列六項任何一項時，則會判罰一直接自由球予對方：
1.
踢或意圖踢對方球員
2.
摔倒或意圖絆倒對方球員
3.
飛踢向對方球員

	
	
	4.
衝撞對方球員
5.
毆打或意圖毆打對方球員
6.
推對方球員

	
	
	假如一名球員觸犯下列四項任何一項時，則會判罰一直接自由球予對方： 

7.
當攔截對方球員時，在接觸皮球前，先接觸到對方球員的身體任何部份
8.
拉對方球員
9.
向對方球員吐口水
10.
故意用手觸球(守門員在己方點球區域內不受限制)

11.
剷截對方球員
間接自由球：
若裁判員認為有球員觸犯下列犯規時，應判罰一間接自由球予對方：
1.
危險動作；
2.
阻礙對方球員推進；
3.
阻撓對方守門員從其手中開出皮球；
4.
觸犯任何一項未有在球例十二章提及的犯規，因而引致裁判員停止比賽及
需要警告或判罰球員離場；
5.
所有自由球、界外球、角球及球門球，開球者觸球後未有其他球員觸球前再
次觸球
6.
所有自由球、界外球、角球及球門球4秒內未能踢出。
若守門員在其禁區內觸犯下列四項任何一項時，應判罰一間接自由球予對方：
7.
在交出皮球後，未經任何球員觸及皮球，再次用手觸及皮球
8.
用手觸及直接從隊友蓄意用腳回傳之皮球
9.
浪費時間

	9.
	自由球：
	(a)
在踢自由球時，對方所有球員必須離球5公尺。
(b)
未有離球5公尺者，則以黃牌警告；
(c)
球必須於4秒內開出。

	10.
	點球：
	在賽事進行中，當一隊在其禁區內犯了需要判罰直接自由球的十大罪項其中一項時，就會被判罰一點球。
# 點球可以直接射球取勝
- 點球位置：在禁區的線上，球門的正中央對出的位置。
除主踢球員外，其餘所有球員必須在球的後方，並離球5米。
守門員在對方射球前，雙腳必須踏在球門線上。
其餘規則和十一人比賽無異

	11.
	界外球及
角球：
	(a)
球必須放在線上踢出，踢出時，腳不可完全踏入場區內；
(b)
球必須於4秒內開出；
(c)
對方所有球員必須離球5公尺；
(d)
界外球直接踢入球門均作出界論。

	12.
	球門球：
	(a) 所有球門球均用手擲出；
(b) 任何球員必須待球離開禁區後，方可觸球，否則球門球須重開；
(c) 球必須於4秒內開出；
(d) 球門球直接踢入球門均作出界論。

	13.
	黃牌及紅牌
	黃牌：
一名球員如觸犯下列七項任何一項時，必須被黃牌警告：

(1)
欠缺體育精神行為

(2)
用言語或行動表示不滿

(3)
屢次觸犯比賽規則

(4)
阻延重新開始比賽

(5)
在開界外球、角球或自由球時未有離球5公呎的距離

(6)
在場內球員未有在換人區域離開球場時。(受傷球員除外)


(7)
換人時，場外球員在場內球員未離開比賽範圍前進入球場。
紅牌：
一名球員觸犯下列七項任何一項時，必須被紅牌驅逐離場：
(1) 嚴重犯規
(i)
攔截而危及對方球員的安全。
(ii)
比賽中與對方球員爭球時使用過分力量或作出一些野蠻的動作﹝在爭
球時從正面、側面或後面衝向對方並以單腳或雙腳作出攔截﹞及危害
對方球員的安全 。
(2)
兇暴行為 – 在並非與對方球員爭球的情況下，無論在比賽範圍內或外、是

否在比賽中，使用過分力量或作出一些野蠻的動作，如踢、毆打或以頭撞擊
任何人士及危害對方的安全。
(3)
向對方球員或其他人士吐口水 。
(4)
蓄意手球引致對方一個入球或一個明顯的入球機會被破壞。
(5)
當一名球員正向著球門推進，並構成一個明顯的入球機會時受到對方球員蓄
意犯規所破壞，而該犯規應被判罰一個直接自由球或點球。
(6)
用攻擊性、侮辱性或唾罵性的言語及 / 或以身體任何部份作出上述性質的
動作。
(7)
在同一場比賽中被第二次黃牌警告。


	14.
	紀律事項：
	賽會將全權處理所有紀律事宜，一經賽會會議作實，其判決亦為最終之判決。
球員在比賽中被裁判員警告或驅逐出場時，將自動按下列罰則接受處分：
(a) 任何球員於賽事期間如逐出場或累積兩張黃牌，則須在其所屬隊伍隨後的一場賽事，自動停賽一場。
(b) 如事態嚴重，賽會有權在(a)以外再加刑罰。
* 有球員紅牌被逐後，如該隊人數為較少的一方，該隊可以一名後備球員於被逐球員離場2分鐘後或在數較多的一方在這2分鐘入球後入替，如人數相同或人數較少的一方入球，則不可補入球員。



